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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

出装置，包括排污池、助排器、连接管和排污管；

所述助排器为喇叭状结构，所述助排器大口端朝

上、小口端朝下设置，所述排污管与所述排污池

连通，所述助排器的小口端通过弧形的连接管与

所述排污管相连接；所述助排器及连接管整体的

高度为排污池高度的60%‑70%；所述排污池顶部

设有池盖。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助排器可直接将

浮在液面的油漆排出，避免油漆在排污池内附

着，且无需借助其他动力源，简化排污池结构的

同时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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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污池、助排器、连接管和排污管；

所述助排器为喇叭状结构，所述助排器大口端朝上、小口端朝下设置，所述排污管与所

述排污池连通，所述助排器的小口端通过弧形的连接管与所述排污管相连接；

所述助排器及连接管整体的高度为排污池高度的60%‑70%；

所述排污池顶部设有池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污池顶部四边处

设有方形的密封槽，所述池盖设有与密封槽对应的密封板，所述密封槽内设有密封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板呈L字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助排器包括喇叭状

的支撑部和多个叶片，所述支撑部上设有多个连接槽，所述叶片上设有与连接槽相匹配的

连接块，多个所述叶片分别通过连接槽、连接块与支撑部相连接，多个所述叶片形成喇叭状

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污池还连接有助

排管，所述助排管上设有阀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池盖上焊接有把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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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喷漆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门扇加工生产中需要对成型的门扇表面进行喷漆保护，但是在整个喷漆工艺中，

有40‑50%的溶剂和涂料挥发在空气中，如果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将严重污染环境，因此必

须对挥发的溶剂和涂料进行收集处理。水帘喷漆室就是一种对挥发的溶剂和涂料进行收集

处理的装置。

[0003] 现有的喷漆室，水帘吸附漆雾后进入回水池，而漆雾会漂浮在水面。回水池排水时

无法将水面的油漆排出，进而形成油漆在回水池堆积，长此以往会影响回水池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

置，通过设置助排器可直接将浮在液面的油漆排出，避免油漆在排污池内附着，且无需借助

其他动力源，简化排污池结构的同时节约成本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包括排污池、助排器、连接管和排污管；

[0007] 所述助排器为喇叭状结构，所述助排器大口端朝上、小口端朝下设置，所述排污管

与所述排污池连通，所述助排器的小口端通过弧形的连接管与所述排污管相连接；

[0008] 所述助排器及连接管整体的高度为排污池高度的60%‑70%；

[0009] 所述排污池顶部设有池盖。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排污池顶部四边处设有方形的密封槽，所述池盖设有与密封槽对

应的密封板，所述密封槽内设有密封液。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板呈L字形。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助排器包括喇叭状的支撑部和多个叶片，所述支撑部上设有多个

连接槽，所述叶片上设有与连接槽相匹配的连接块，多个所述叶片分别通过连接槽、连接块

与支撑部相连接，多个所述叶片形成喇叭状结构。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排污池还连接有助排管，所述助排管上设有阀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池盖上焊接有把手。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助排器可直接将浮在液面的油漆排出，避免油漆在排污池

内附着，且无需借助其他动力源，简化排污池结构的同时节约成本。

[0017] 2）助排器由支撑部和多个叶片组成，多个叶片与支撑部可拆卸连接，当油漆附着

在叶片上难以清除时，可拆下叶片进一步清理。当叶片损毁时可对应拆换，降低了助排器的

维护成本。

[0018] 3）设置的密封槽、密封板及密封液用于对排污池的密封，如此设置可避免排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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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气体由池盖与排污池之间的间隙泄漏而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的侧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排污池的立体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排污池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排污池；2、助排器；3、连接管；4、排污管；5、池盖；6、密封槽；7、密封板；8、

密封液；9、支撑部；10、叶片；11、助排管；12、阀门；13、把手；14、喷漆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参阅图1‑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6] 实施例：

[0027] 如图1‑4所示，一种喷漆室水槽浮漆排出装置，包括排污池1、助排器2、连接管3和

排污管4；

[0028] 所述助排器2为喇叭状结构，所述助排器2大口端朝上、小口端朝下设置，所述排污

管4与所述排污池1连通，所述助排器2的小口端通过弧形的连接管3与所述排污管4相连接；

[0029] 所述助排器2及连接管3整体的高度为排污池1高度的60%‑70%；

[0030] 所述排污池1顶部设有池盖5。

[0031] 工作原理：喷漆室14内产生的漆水混合流体由排污池1排出时，油漆漂浮在水面。

此时通过助排器2排液，助排器2由于其为上端大下端小的结构，因此排水时吸扯面积大于

普通排水管，吸力更强，进而能将水面浮球吸入助排器2排出。

[0032] 同时，助排器2距液面近，助排器2上端面积占液面表面积比重大，因此能更好捕捉

液面油漆。排液时无需增加其他动力源，如水泵（抽吸液体），风机（将油漆吹向排污管4），简

化排污池1结构的同时节约成本。

[0033]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助排器2可直接将浮在液面的油漆排出，避免油漆在排污池1

内附着，且无需借助其他动力源，简化排污池1结构的同时节约成本。

[0034] 进一步地，如图3和4所示，所述排污池1顶部四边处设有方形的密封槽6，所述池盖

5设有与密封槽6对应的密封板7，所述密封槽6内设有密封液8。其中密封液8可以是但不局

限于水。

[0035] 设置的密封槽6、密封板7及密封液8用于对排污池1的密封，如此设置可避免排污

池1内气体由池盖5与排污池1之间的间隙泄漏而污染环境。

[0036] 进一步地，如图3和4所示，所述密封板7呈L字形。如此设置密封液8的压力落在密

封板7的水平段，提高池盖5牢固性。

[0037] 进一步地，如图3和4所示，所述助排器2包括喇叭状的支撑部9和多个叶片10，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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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部上设有多个连接槽，所述叶片10上设有与连接槽相匹配的连接块，多个所述叶片10

分别通过连接槽、连接块与支撑部相连接，多个所述叶片10形成喇叭状结构。助排器2由支

撑部9和多个叶片10组成，多个叶片10与支撑部9可拆卸连接，当油漆附着在叶片10上难以

清除时，可拆下叶片10进一步清理。当叶片10损毁时可对应拆换，降低了助排器2的维护成

本。

[0038] 进一步地，如图3和4所示，所述排污池1还连接有助排管11，所述助排管11上设有

阀门12。当排污池1表面油漆大部分排出后，打开阀门12对排污池1内的水进行彻底排放，提

高排放效率，同时助排管11位于排污池1底部，在排污池1长时间不使用时，可通过助排管11

将排污池1内液体排空，避免排污池1内水体发酵。

[0039] 进一步地，如图3所示，所述池盖5上焊接有把手13。设置的把手13方便池盖5打开。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理解本实用新型并非局限于本文

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境，并

能够在本文所述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领域

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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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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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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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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